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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浙商商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

公公告告 
  

 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始终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

位，实行“审慎、稳健”的风险偏好，严格落实金融监管要求，个人住房贷款

业务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政策，严格楼盘准入，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 

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停工缓建和未按时交付楼盘情况，本公司高度重视，已

对网传 “强制停贷”消息中的楼盘进行排查，相关楼盘涉及本公司按揭贷款余

额约 3,100 万元；本公司同时谨慎且宽泛认定可能存在“保交楼”风险的楼盘

涉及按揭贷款余额 2.6 亿元，业务规模与占比较小，总体风险可控，不会对本

公司经营构成较大影响。 

下一步，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“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定”金

融服务，密切关注合作企业和楼盘情况，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14 日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
